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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专业队伍建设

◆ 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应当依照职责，建立健全反有组织犯罪专业
力量，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和专业训练，提升反有组织犯罪工作能力。

（第五十九条）

证人保护措施

◆ 因举报、控告和制止有组织犯罪活动，在有组织犯罪案件中作证，
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采取下列一项或者多项保护
措施：

（一）不公开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
（二）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措施；
（三）禁止特定的人接触被保护人员；
（四）对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

保护措施；
（五）变更被保护人员的身份，重

新安排住所和工作单位；
（六）其他必要的保护措施。

（第六十一条）

“污点”证人保护

◆ 实施有组织犯罪的人员配合
侦查、起诉、审判等工作，对侦破案件
或者查明案件事实起到重要作用的，
可以参照证人保护的规定执行。

（第六十三条）

2021年12月2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

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该法于2022年5

月1日起正式实施。反有组织犯罪法的出台，是总结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经验、贯彻落实党中央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重大

决策部署的重要成果，对于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确保人民

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意义。

有组织犯罪概念

◆ 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规定的组织、领导、参
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以及黑社会性质组织、恶势力组织实施的犯罪。

◆ 境外的黑社会组织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展组织成员、实施犯罪，
以及在境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或者公民犯罪的，适用本法。（第二条）

网络有组织犯罪

◆ 利用网络实施的犯罪，符合本法第二条规定的，应当认定为有组织
犯罪。 （第二十三条）

软暴力手段

◆ 为谋取非法利益或者形成非法影响，有组织地进行滋扰、纠缠、
哄闹、聚众造势等，对他人形成心理强制，足以限制人身自由、危及人身
财产安全，影响正常社会秩序、经济秩序的，可以认定为有组织犯罪的
犯罪手段。 （第二十三条）

01 犯罪概念犯罪概念

02 预防治理预防治理

校园防治

◆ 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防范有组织犯罪侵害
校园工作机制。 （第十一条）

涉未成年人从重追究

◆ 发展未成年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境外的黑社会组织，教唆、诱
骗未成年人实施有组织犯罪，或者实施有组织犯罪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的，依法从重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七条）

基层组织候选人资格审查

◆ 民政部门应当会同监察机关、公安机关等有关部门，对村民委员
会、居民委员会成员候选人资格进行审查。 （第十二条）

制发“三书一函”

◆ 监察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在办理案件中发现行
业主管部门有组织犯罪预防和治理工作存在问题的，可以书面向相关行业
主管部门提出意见建议。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处理并书面反馈。

（第十四条）

确定预防治理“三个重点”

◆ 公安机关可以会同有关部门根据本地有组织犯罪情况，确定预防
和治理的重点区域、行业领域或者场所。

◆ 重点区域、行业领域或者场所的管理单位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加强
管理，并及时将工作情况向公安机关反馈。 （第十五条）

个人财产及日常活动报告制度

◆ 对因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被判处刑罚的人员，设区的市级以
上公安机关可以决定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公安
机关报告个人财产及日常活动。报告期限不超过五年。 （第十九条）

违反日常报告制度的处罚

◆ 违反本法第十九条规定，不按照公安机关的决定如实报告个人财
产及日常活动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并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五日
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七十条）

线索核查措施

◆ 公安机关核查有组织犯罪线索，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取调查
措施。公安机关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相关信息和材料的，有关单
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 （第二十六条）

核查阶段财产查询和临时措施

◆ 公安机关核查有组织犯罪线索，可以查询嫌疑人员的存款、汇款、
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信息。

◆ 公安机关核查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线索，发现涉案财产有灭失、转
移的紧急风险的，可以对有关涉案财产采取紧急止付或者临时冻结、临时
扣押的紧急措施，期限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 （第二十七条）

对未尽配合义务单位的处罚

◆ 金融机构等相关单位未依照本法协助公安机关采取紧急止付、临
时冻结措施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由公安机关处五万元以
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
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公安机关可以建议有关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七十一条）

特殊羁押制度

◆ 对有组织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根据办理案件和维护监
管秩序的需要，可以采取异地羁押、分别羁押或者单独羁押等措施。

（第三十条）

特殊侦查手段

◆ 公安机关在立案后，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法采取技术侦查
措施、实施控制下交付或者由有关人员隐匿身份进行侦查。（第三十一条）

特殊服刑制度

◆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或者恶势力组织的首要分子被
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应当跨省、自治
区、直辖市异地执行刑罚。 （第三十五条）

特殊减刑假释程序

◆ 对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黑社
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或者恶势力组织的首要分子减刑的，执行机
关应当依法提出减刑建议，报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监狱管理机关复核后，
提请人民法院裁定。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或者恶势力组织
的首要分子假释的，适用前款规定的程序。 （第三十六条）

04 案件办理案件办理

全面调查财产

◆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根据办理有组织犯罪案件的需
要，可以全面调查涉嫌有组织犯罪的组织及其成员的财产状况。

（第四十条）

反洗钱调查

◆ 公安机关可以向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查询与有组织犯罪相关的信
息数据，提请协查与有组织犯罪相关的可疑交易活动，反洗钱行政主管部
门应当予以配合并及时回复。 （第四十二条）

追缴没收等值财产

◆ 依法应当追缴、没收的涉案财产无法找到、灭失或者与其他合法财
产混合且不可分割的，可以追缴、没收其他等值财产或者混合财产中的等
值部分。 （第四十五条）

特殊证明标准

◆ 被告人实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定罪量刑事实已经查清，有证
据证明其在犯罪期间获得的财产高度可能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违
法所得及其孳息、收益，被告人不能说明财产合法来源的，应当依法予以追
缴、没收。 （第四十五条）

03 线索核查线索核查

05 打财断血打财断血

国家工作人员涉有组织犯罪的处理

◆ 国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的，应当全面调查，依法作出处理：
（一）组织、领导、参加有组织犯罪活动的；
（二）为有组织犯罪组织及其犯罪活动提供帮助的；
（三）包庇有组织犯罪组织、纵容有组织犯罪活动的；
（四）在查办有组织犯罪案件工作中失职渎职的；
（五）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干预反有组织犯罪工作的；
（六）其他涉有组织犯罪的违法犯罪行为。
◆ 国家工作人员组织、领导、参加有组织犯罪的，应当依法从重

处罚。 （第五十条）

国家工作人员查办案件的禁止性规定

◆ 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接到报案、控告、举报不受理，发现犯罪信息、线索隐瞒不报、不如

实报告，或者未经批准、授权擅自处置、不移送犯罪线索、涉案材料；
（二）向违法犯罪人员通风报信，阻碍案件查处；
（三）违背事实和法律处理案件；
（四）违反规定查封、扣押、冻结、处置涉案财物；
（五）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五十二条）

国际合作机制

◆ 国务院公安部门应当加强跨境反有组织犯罪警务合作，推动与有
关国家和地区建立警务合作机制。经国务院公安部门批准，边境地区公安
机关可以与相邻国家或者地区执法机构建立跨境有组织犯罪情报信息交
流和警务合作机制。 （第五十五条）

刑事司法协助及引渡

◆ 涉及有组织犯罪的刑事司法协助、引渡，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
办理。 （第五十六条）

国际合作的证据使用

◆ 通过反有组织犯罪国际合作取得的材料可以在行政处罚、刑事
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但依据条约规定或者我方承诺不作为证据使用
的除外。 （第五十七条）

07 国际合作国际合作

06 打伞破网打伞破网

08 保障措施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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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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